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推进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6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28号）精神，结合实际，现就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系统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补齐城市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短板，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二、任务目标
根据省政府总体规划，到“十四五”末，在确保完成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基础上，力争完成2005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总建筑面积约1690万平方米，建设宜居整洁、安全绿色、设施完善、服务便民、和谐共享的“美好住区”。
2020年，全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68个、2.6万户、228万平方米，涉及11个县（市、区）。
三、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按照“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原则，既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又坚持以居民为主体，尊重群众意愿，积极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形成“市级统筹、县级负责、居民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试点引领，稳步推进。通过实施试点项目，探索创新老旧小区及小区外相关区域“4+N”改造方式和融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今后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参照。
（三）创新模式，多元融资。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组成多声部“合唱”。利用好各部门多渠道相关资金，统筹投入老旧小区改造。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探索发行专项债券给予支持。
四、改造范围
老旧小区是指2005年12月31日前在城市或县城国有土地上建成，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拟对小区进行征收补偿安置的不得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五、改造标准
（一）基础类。以改善老旧小区“脏乱差”为主要目标，突出解决基础设施老化，具体包括拆违拆临、安防、环卫、消防、道路、照明、绿化、水电气暖、光纤、建筑物修缮、管线规整等。
（二）完善类。以完善老旧小区功能为主要目标，在基础类改造的基础上，还包括完善社区和物业用房、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停车场、文化设施、体育健身、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设施等。
（三）提升类。以提升老旧小区品质为主要目标，在完善类改造的基础上，还包括完善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家政、商业设施以及智慧社区等。
六、改造任务
要依据《山东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围绕“九个机制”，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一）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市级统筹协调，县（市、区）负责实施，科学安排计划，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工作落实。科学划分市、县、街道及有关部门、单位的职责，明确责任清单，实现协同联动。建立电力、通信、供水、供气、供暖等相关专营单位协同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协调机制。
（二）建立项目生成机制。根据老旧小区建筑现状、居民出资户数比例、改造后预计效益、项目手续完善情况等确定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并切实评估论证财政承受能力，有序组织实施。对存在争议的改造项目，应反复论证，做好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在意见统一后再实施改造。同等条件下，优先对居民改造意愿强、参与积极性高的小区实施改造。
（三）创新成片改造机制。要强化社区概念，对具备土地、交通、人口条件的相邻老旧小区进行成片改造，以节约成本，提升效果。充分利用老旧小区内及周边现存的低效用地或闲置用地，增设公共服务类设施，实现片区内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共建共享，力争将具备条件的相邻老旧小区打造成为舒适方便的15分钟生活圈。
（四）建立健全改造项目推进机制。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流程、项目管理机制，明确相应责任。鼓励以街道或社区为单位，采用成片捆绑、打包或工程总承包等方式，依法依规选定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材料、设备供应商，将区域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成片联动改造。
（五）建立改造资金多渠道筹集机制。引导居民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小区公共收益、捐资捐物等渠道出资参与改造；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地方各渠道财政性资金及有关部门各类涉及住宅小区的专项资金用于改造；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探索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改造；探索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和金融机构以可持续方式参与和支持改造；推动专营单位、鼓励原产权单位出资参与改造。
（六）建立健全动员群众共建机制。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应按照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受民监督的要求，动员小区居民参与到改造的全过程中来。要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搭建沟通议事平台，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改造后问效于民，保证改造过程对居民开放，受居民监督，让居民满意。
（七）建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推进机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居民意愿和住宅结构、户数、楼层、安全等因素，统筹安排、稳步推进加装电梯工作，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合理确定费用分摊方法，探索居民出资、市场运作、政府奖补等筹资机制。
（八）建立存量资源整合利用机制。深入挖掘小区内空间资源，整合小区周边零星碎片化土地，利用小区共有房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空置房屋等，在老旧小区内及周边健全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停车场、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家政、助餐、便民市场、便利店等社会服务设施。
（九）完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老旧小区改造维修资金使用及筹集情况要公开透明，接受小区居民监督。在充分听取民意，获得居民支持的情况下，根据小区的规模、环境、配套设施和产权情况，结合居民意愿需求和承受能力等因素，构建并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商事务、协调互通的管理模式。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挥部，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任副指挥长，市政府相关部门、专营单位、县（市、区）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下设项目审批组、融资和资金保障组、专营设施改造服务组、宣传报道组等工作组。各县（市、区）要建立相应的领导协调机制，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工作落实。
（二）创新政策支持。对在小区内及周边新建、改扩建社区服务设施的，在不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建筑密度、容积率等技术规范。鼓励出台支持大片区统筹或跨片区组合改造的政策措施。
（三）加强督导评价。建立“周调度、月通报”督导调度机制，对进展快的县（市、区）进行表扬，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县（市、区）进行通报批评。实行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考评监督办法，根据年度改造计划，适时对各县（市、区）改造项目的立项、开工、竣工及改造内容、资金支付、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建立等进行督导评价。
（四）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重要意义、方法步骤和改造成效，引导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积极参与，为老旧小区改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附件：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挥部
组成人员名单
 
为扎实做好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鲁政办字〔2020〕28号）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确定成立济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指挥部。现将组成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指 挥 长：张国洲  副市长
副指挥长：卞延军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  勇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成    员：董亚宁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伊立峰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
副书记
蒋金键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李  玲  市民政局副局长
夏传强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市政府投融资服务
        中心主任
麻金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徐茂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张世龙  市城市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李  楠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马  文  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
王雪尽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黄凌端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邵  波  市体育局副局长
刘振海  市人防办二级调研员
刘  立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二级调研员
谷相国  市能源局副局长
王凤勤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
缪庆庆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二级职员
张志华  市电信公司总经理
邓克锐  市移动公司总经理
李新宇  市联通公司总经理
李  垣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总经理
郑  斌  济宁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璟  济宁四和供热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  阳  济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  洁  山东聚源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宏欣  任城区委常委、副区长
屈耀武  兖州区委常委、副区长
高  铂  曲阜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  营  泗水县委常委、副县长
韩丙海  邹城市副市长
孙允网  微山县副县长
颜  斌  鱼台县副县长
马琨生  金乡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张艳丽  嘉祥县副县长
布方锋  汶上县副县长
马  涛  梁山县副县长
蔡新国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廖河新区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孟昭峰  太白湖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李勇兼任办公室主任，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徐茂盛、市住房保障中心主任陈伟任副主任。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分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任务目标，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协调解决或汇总上报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下设项目审批组、融资和资金保障组、专营设施改造服务组、宣传报道组4个工作组。
（一）项目审批组。由王雪尽任组长，麻金钰任副组长。负责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绿色审批通道，快速做好项目可研、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审批工作。
（二）融资和资金保障组。由夏传强任组长，刘立任副组长。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经费保障工作、资金拨付和资金使用监督，指导各县（市、区）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融资工作。
（三）专营设施改造服务组。由谷相国任组长，蒋金键任副组长。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专营设施改造的协调工作，指导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协调市政管网接驳等工作；牵头组织同步推进供水、供电、燃气、热力“一户一表”改造提升，对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布局建设一定数量的充电基础设施，同步实施小区广电、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弱电管线缆化下地。
（四）宣传报道组。由李楠任组长，李玲任副组长。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宣传工作，扩大宣传覆盖面，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老旧小区改造的重大意义、步骤方法和改造成效，重点阐述“共同缔造”的改造理念，及时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决策、参与监督、参与改造，营造老旧小区改造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全面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